
235,050

205,251

17,042

43,423

183

3,268

689,382

42,591

27,568

792

740

51

110

－

3

910

63

112

792

740

51

110

－

3

910

63

112

3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,532,056,517

3,553,598,230

331,529,030

827,890,030

3,693,007

45,218,832

11,448,927,192

626,299,325

462,127,626

13,402,340

10,679,467

742,438

1,866,441

－

37,096

11,102,366

724,597

1,571,938

12,010,680

9,697,667

742,438

1,866,441

－

37,096

11,102,366

724,597

1,571,938

1,391,660

981,8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　用事業之員工
 　產業勞工及交通公

 　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 　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 　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 　立學校之員工
 　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 　之勞動者
 　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 　訓練者
 　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 　職業勞工

 　漁會之甲類會員

 　自願投保者

1,265,078 4,101 2,781 521,837,717,977 46,504,871 37,753,223 2,373,4601,320 6,378,188

中華民國108年 7月

10711-02-05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    3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。
     2.勞保年金101年至107年消費者物價指數累計成長率為5.14%，已達法定調整標準，故101年申請勞保年金符合規定且目前尚在領取中者，自108年5月調高年金給付金額，並於6月起發給。
 註：1.本表「國併勞」係指國保被保險人請領國保身障年金具有勞保年資者，依勞保給付標準由勞保支應之資料；本項數據無細項分類數。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勞工保險實計現金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

       單位：人、元

 合　　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 人　　　　　數  金　　　　　額
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 國 併 勞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 國 併 勞

補償一次金
職業傷病失能

 類　別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

225,998

198,036

16,489

42,101

166

3,225

679,582

41,760

26,596

8,260

6,475

502

1,212

17

40

8,890

768

860

10

3

－

－

1

－

2

－

－

4,394,514,284

3,453,952,088

323,204,423

808,371,249

3,247,271

44,875,383

11,344,491,724

618,346,140

448,194,761

124,139,893

88,966,675

7,582,169

17,652,340

445,736

306,353

93,333,102

7,228,588

12,360,927

120,560,733

88,190,345

7,582,169

17,652,340

220,236

306,353

92,872,932

7,228,588

12,360,927

3,579,160

776,330

－

－

225,500

－

460,170

－

－

 　用事業之員工
 　產業勞工及交通公

 　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 　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 　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 　立學校之員工
 　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 　之勞動者
 　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 　訓練者
 　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 　職業勞工

 　漁會之甲類會員

 　自願投保者

1,233,953 27,024 1621,439,197,323 352,015,783 346,974,623 5,041,160

中華民國108年 7月

10711-02-05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及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中華民國108年 9月12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勞工保險實計現金給付（年金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(續)

 　　　單位：人、元

 老　年　年　金  遺　　屬　　年　　金給付種類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
 人　　數  金　　額
補償一次金
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年　　金
補償一次金

職業災害死亡
 類　別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
編製


